东湖区教育科技体育局

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点审批运行流程图
















3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领取批件











主管局长审批，决定可或不许可（2个工作日）





分管局长提出复审意见并公开


（2个工作日）





体卫艺科提出初审意见并公开


（2个工作日）





体卫艺科制定文件并登记（2个工作日）





体卫艺科实地考察


（3个工作日）





体卫艺科受理，并在网上公开申请者情况（2个工作日）





申请者提出申请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申请者条件：1、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2、有与所开展活动相应的场所；3、有必要的资金和符合标准的设施，器材；4、有参加过体育行政部门培训并经考核合格的辅导人员或专业管理人员；5、有活动所在地场所的管理者同意使用的证明；6、有相应的安全、卫生条件；7、法律、法规的其他条件。


需提供材料：申请书；活动方案。


设立健身气功站点申请者条件：1、活动场所安全、适用，并经所在地管理者同意使用；2、活动时间相对固定；3、负责人具有合法身份；4、辅导人员参加过体育行政部门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5、活动内容健康、科学，符合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需提供材料：申请书；规模、布局。








准予许可


向社会公告





局内部监督电话：


8609293








投诉举报





处理反馈








材料不全退回补正


并一次性告知








